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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凤凰卫视广告业务规定  

1 .  在凤凰卫视各频道投放广告，均须履行“先付后播，款到播出”的原

则。  

2 .   凤凰卫视各频道的各段广告，指定正一和倒一须加收 20%，正二和倒

二加收 15%，正三和倒三加收 10%。  

3 .   遇有凤凰卫视中文台推出重大活动、特别节目、重点栏目的具名、联

合、特约等赞助方案的广告价格及指定位置的加价比例，须以凤凰卫

视届时特别就此发出的建议书订明的价格及折扣为准。  

4 .   凤凰卫视各节目的播出日期及时间，以凤凰卫视最后公布的详情为

准。遇重大节日、重大报道或特别报道，导致正常时段广告随节目提

前或顺延 60分钟以内播出，均属正常情况，不予任何补偿。如遇节目

的特殊情况少（漏）播广告或错播广告，则在合约执行期内按“错一

补一、漏一补二”予以补播，但不再另外补偿。  

5 .  广告带须在播出前 7个工作日前送达凤凰卫视指定的地址。如因代理公

司或客户延误送交或错送、误送广告材料导致错播、漏播等情况，凤

凰卫视概不承担任何责任。  

6 .  在签订合同时，代理公司或客户应提供以下资料的复印文件：  

 营业执照、商标注册证、税务登记证、法人身份证明及其它有关证明

等；涉及药品、医疗器械、食品和化妆品等，须按香港及广告播放地

有关电视广告播放的法律及法规的具体规定办理。在办理过程中，凤

凰卫视将提供有关的指引。  

7 .  签订距离播出日 30天以上的广告合同，须在签订广告合同起的 7天内，

支付合同总额 10％的保证金，并在距广告播出日 15天前支付不少于合

约总额 25％的首笔付款，余款按合约签订的付款日期及金额支付。逾

期未支付上述款项的广告合同，将被计算机终端自动删除。  

8 .  签订距离播出日 7天以上、30天以内的广告合同，须在签订广告合同的

同时，支付合同总额 10％的保证金，在距播出日的 7天前支付不少于合

约总额 25％的首付款。余款按合约签订的付款日期及金额支付。逾期

未支付上述款项的广告合同，将被计算机终端自动删除。  

9 .  签订距离播出日 7天以内的广告合同，应于签约的同时，支付合同总额

10％的保证金及不少于合约总额 25％的首笔付款。余款按合约签订的

付款日期及金额支付。逾期未支付上述款项的广告合同，将被计算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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终端自动删除。  

10 .  签订播出执行期在 31天以内的（含 31天）的广告合同，须在签约同时

一次性付清全数广告款项。  

11 .  以传真方式签署的合同具有法律效力，合约中签署的日期即为合约的

生效日期。  

12 .  如未按合约订明付款，该合同将被计算机终端自动删除。  

13 .  酒类广告在凤凰卫视中文台各时段播出，须于现价格基础上附加 8％。 

14 .   特别消费品及其相关的品牌企业形象广告，在凤凰卫视中文台各时段

播出，须于现价格基础上附加 12％。  

15 .   已付款的合同，在播出前 7天要求停播者，可退款 50％；在播出前 3天

或播出中要求停播的，概不予退款。  

16 .   如代理公司或客户提供的广告材料之全部或部分在播出后涉及侵犯

任何团体或个人的任何权利，或发生纠纷时，凤凰卫视概不承担任何

责任。  

17 .  凤凰卫视有限公司对本规定拥有最终解释权。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凤凰卫视有限公司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○五年八月二十日  


